

商户合作协议
甲方：
统一信用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乙方：
统一信用编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作为甲方《木寸数权》项目相关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一、合作期限
本合作协议的有效期为  年，自双方签署本协议之日起计算，至  年 月  日终止。

 
2、 合作身份
乙方在本协议合作期间，合作身份为   

三、合作权益
1、甲方将乙方基于《木寸数权》项目运营自身推广产生营收的  %分配给乙方(软件中体现)
2、分配到账方式:实时到乙方软件收益账户。
3、软件账户:
4、乙方收益依据《木寸数权》项目实际发生了营收，则按照上述约定进行分配;若无营收，则不进行分配。营收数据记录以乙方利用《木寸数权》平台开展项目的软件记录为准。
5、甲方应按照上述约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分配款项，乙方提供的收款账户信息以甲方提供的软件上乙方登记的收款账户信息为准。
6、乙方向甲方支付合作诚意保证金:   元人民币作为分享收益的诚意保证金。

甲方对公收款账户:
账户名称:
账号:
开户行:

四、运营推广与报酬分配补充约定
乙方需负责配合甲方的各项政策进行《木寸数权》项目的运营推广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按照甲方要求开展宣传活动、拓展用户群体等。因乙方配合甲方政策进行运营推广所产生的相关收益，其报酬按照本协议第三条第1款约定的收益比例分配给乙方，分配方式及到账时间与本协议第三条第2款约定一致。

五、双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工作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2)甲方应保障《木寸数权》项目的正常运营和维护，确保营收数据的准确记录和展示。
(3)甲方应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应的营收分配款项。
(4)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开展工作所必要的信息和资料(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5)甲方应及时向乙方传达相关运营推广政策，为乙方开展推广工作提供必要支持。

2、 乙方权利与义务务
(1) 乙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得《木寸数权》项目营收分配，具体按第三款第1条执行。
(2)乙方应积极履行职责，推广《木寸数权》项目，为项目的用户增长和营收提升贡献力量。(3)乙方应遵守甲方关于《木寸数权》项目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得从事任何有损甲方及项目形象和利益的行为。
(4)乙方在推广过程中，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规范，不得进行虚假宣传、误导用户等违规操作。
(5)乙方应主动了解并严格配合甲方的政策开展运营推广工作，及时反馈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6)乙方应及时向甲方支付合作诚意保证金，确保合作的正常进行。

六、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应对本协议内容及在合作过程中获悉的对方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运营数据、营收情况、客户信息、技术信息等)予以严格保密。
2、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保密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为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除外。
3、本保密义务在本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持续期限为3年。

7、 违约责任
1、 若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足额向乙方支付分配款项，每逾期一日，应按照逾期金额的0.0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款项付清为止。
2、 若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从事有损甲方及《木寸数权》项目形象和利益的行为，或进行违规推广操作，甲方有权视情节轻重要求乙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退还合作时支付的款项给乙方。
3、若乙方未按约定配合甲方政策进行运营推广，影响甲方推广计划实施的，甲方有权根据实际影响程度扣减相应的分配款项。
4、任何一方违反保密条款，泄露对方商业秘密的，应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八、协议的变更、解除与终止
1、本协议的变更需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如需解除本协议，应提前[具体天数]书面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一致后方可解除。
3、本协议有效期届满，自动终止。若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应在本协议终止前[具体天数]内另行协商签订新的合作协议。

8、 不可抗力
1、因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地震、火灾、战争、政府行为等)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的，遭遇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
2、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但应在不可抗力影响消除后，尽快恢复履行协议义务。

十、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
1、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本协议一式3份，甲方执2份，乙方执1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盖章）：成都木寸数渠聚势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编码：91510100MAEQCTCU25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签字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GoBack]统一信用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